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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人
權
促
進
會
第
二
屆
執
行
委
員
會
第
六
次
會
議
紀
錄 

時
間
：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五
日
中
午
十
二
時
三
十
分 

地
點
：
本
會
會
所 

主
席
：
江
鵬
堅 

 
 

 
 

 
 

 

紀
錄
：
李
麗
娟 

參
加
人
員
：
詳
簽
到
簿 

甲
、
報
告
事
項
： 

一
、 

會
務
報
告
： 

1
. 

宣
讀
上
次
會
議
記
錄
。 

2
. 

屏
東
市
民
方
朝
全
於
四
月
十
一
日
清
晨
，
突
遭
警
總
人
員
以 

「
涉
嫌
叛
亂
」
逮
捕
，
為
防
止
警
總
蹫
躙
人
權
，
藉
故
施
行
政 

治
迫
害
，
本
會
與
公
政
會
、
編
聯
會
及
關
懷
中
心
，
在
四
月 

十
九
日
上
午
十
時
聯
合
舉
行
記
者
招
待
會
，
發
表
聲
明
，
呼 

籲
偵
訊
單
位
嚴
守
法
律
規
定
，
切
勿
刑
求
逼
供
，
以
保
障
人 

權
。 

3
. 

本
會
副
會
長
劉
福
增
，
秘
書
長
林
永
豐
，
及
執
行
委
員
顏 

尹
謨
、
郭
吉
仁
應
邀
於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在
原
住
民
權
利
促
進 

會
與
旅
北
山
地
大
專
學
生
聯
誼
會
，
展
望
會
及
山
地
學
生 

服
務
中
心
聯
合
舉
辦
之
「
山
胞
人
權
座
談
會
」
中
擔
任
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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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人
及
講
評
人
。 

4
. 

美
國
國
務
院
前
台
灣
科
副
科
長S

arah
-A

n
n
 S

m
ith

, 
 

P
h
. D

女
士
，
於
四
月
廿
五
日
至
會
所
訪
問
，
與
本
會
會 

長
江
鵬
堅
、
秘
書
長
林
永
豐
，
就
有
關
台
灣
人
權
問
題 

交
換
心
得
，
並
瞭
解
本
會
會
務
狀
況
。 

5
. 

本
會
會
長
江
鵬
堅
、
秘
書
長
林
永
豐
及
執
行
委
員
白
義 

豐
、
郭
吉
仁
、
李
勝
雄
、
洪
奇
昌
、
黃
爾
璇
、
蔡
式
淵
、 

顏
尹
謨
等
人
，
於
五
月
十
五
日
中
午
前
往
台
灣
大
學
，
關 

心
台
大
政
治
系
被
退
學
學
生
李
文
忠
絕
食
『
抗
議
台
大
政 

治
迫
害
學
生
』
事
件
。 

6
. 

會
長
江
鵬
堅
、
秘
書
長
林
永
豐
、
執
行
委
員
張
俊
雄
、
蔡
式
淵
、
顏
尹
謨
、
黃
爾
璇
、
李
勝
雄
、 

洪
奇
昌
、
謝
長
廷
及
會
員
陳
水
扁
、
顏
錦
福
、
黃
天
福
、 

尤
清
、
黃
昭
凱
、
林
正
杰
、
蔡
有
全
楊
青
矗
、
劉
峯
松
等
多
人
參
加
五
月 

十
九
日
的
「
五
一
九
綠
色
行
動
」，
抗
議
台
灣
戒
嚴
三
十
七
年 

呼
籲
保
障
人
權
，
解
除
戒
嚴
。 

7
. 

有
感
於
「
人
權
國
際
化
」
的
潮
流
日
益
洶
湧
澎
湃
，
莫
可
抵 

擋
，
並
為
探
討
宗
教
在
國
際
人
權
運
動
中
的
角
色
，
如
何 

定
位
，
及
發
揮
其
應
有
功
能
，
本
會
特
於
五
月
廿
四
日
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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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五
日
下
午
二
時
，
假
艋
舺
教
會
一
樓
舉
辦
「
宗
教
在
國 

際
人
權
運
動
中
的
角
色
」
及
「
從
海
地
到
菲
律
賓
談
人
權 

國
際
化
」
座
談
會
，
分
別
由
本
會
執
行
委
員
白
義
豐
牧
師 

與
洪
奇
昌
醫
師
主
持
。
並
由
谷
寒
松
神
父
、
王
憲
治
博
士 

及
黃
越
欽
教
授
主
講
「
宗
教
在
國
際
人
權
運
動
中
的
角
色
」， 

又
江
炳
倫
教
授
、
江
鵬
堅
委
員
及
林
永
豐
醫
師
主
講
「
從 

海
地
到
菲
律
賓
談
人
權
國
際
化
」，
會
中
討
論
踴
躍
，
咸 

認
為
教
會
應
超
越
黨
派
之
外
，
關
心
政
治
保
護
人
權
， 

而
國
內
對
於
人
權
保
障
應
及
早
建
立
制
度
，
以
適
應
世 

界
潮
流
。 

8
. 

美
國
第
三
世
界
事
務
協
會
執
行
長D

r. L
o
rn

a H
ah

n

女
士 

五
月
廿
八
日
至
本
會
訪
問
。
美
國
第
三
世
界
事
務
協
會
係
由 

擔
任
第
三
世
界
國
家
之
外
交
官
所
組
織
，
目
的
在
改
善
第 

三
世
界
各
國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人
權
等
問
題
。D

r. L
o
rn

a H
ah

n
 

此
次
來
訪
係
為
瞭
解
台
灣
人
權
狀
況
及
本
會
人
權
工
作
推 

展
情
形
。
本
會
由
秘
書
長
林
永
豐
及
執
行
委
員
洪
奇
昌
、
蔡 

式
淵
等
人
予
以
接
待
。 

9
. 

本
會
第
五
期
會
訊
，
現
在
編
印
中
，
預
定
本
（
六
）
月
中
旬
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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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
。 

二
、 
財
務
報
告
（
口
頭
） 

乙
、
討
論
事
項
： 

1
. 

美
國M

R
. C

O
G

IT
O

 P
R

E
S

S
 

今
年
將
以
「
人
權
」
為
主
題
，
舉 

辦
一
項
詩
文
創
作
競
賽
，
截
稿
日
期
為
一
九
八
六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，
決
議 

分
函
轉
知
全
体
會
員
，
請
自
由
踴
躍
參
加
。 

2
. 

因
故
延
至
今
年
舉
行
之
世
界
人
權
大
會
，
現
已
確
定
在
今
年 

十
二
月
八
日
至
十
三
日
在
非
洲
達
卡
舉
行
，
本
會
除
秘
書
長
林 

永
豐
及
會
員
顏
錦
福
仍
將
出
席
外
，
決
議
分
函
徵
詢
全
體 

會
員
，
有
意
參
加
者
，
請
向
本
會
聲
明
，
再
行
視
情
形
辦
理
。 

3
. 

決
議
於
本
（
六
）
月
廿
七
日
舉
行
本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大
會
，
確 

定
時
間
及
地
點
後
，
通
知
全
體
會
員
。 

4
. 

本
會
對
於
蓬
萊
島
雜
誌
社
陳
水
扁
等
三
人
被
訴
誹
謗
罪
定
讞
， 

有
感
於
國
內
司
法
審
判
經
常
無
法
獲
得
信
任
，
甚
至
被
指 

摘
為
政
治
迫
害
之
工
具
，
決
議
於
本
（
六
）
月
十
四
日
舉
辦
「 

司
法
民
主
化—

從
蓬
萊
島
雜
誌
社
事
件
談
起
」
座
談
會
，
由 

執
行
委
員
張
俊
雄
主
持
。 

5
. 

為
籌
募
人
權
活
動
經
費
，
並
傳
播
人
權
概
念
及
台
權
會
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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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
能
，
決
議
於
七
月
四
日
舉
辦
「
台
灣
人
權
之
夜
」
活
動
（
草
案 

如
附
件
），
委
請
財
務
長
蔡
式
淵
負
責
籌
劃
。 

6
. 

本
會
與
北
美
洲
台
灣
人
教
授
協
會
等
合
辦
「
台
灣
公
共
政 

策
研
討
會
」，
建
議
地
點
改
在
國
內
，
出
席
人
員
的
費
用 

補
助
額
，
視
本
會
財
力
酌
為
提
供
。 

丙
、
臨
時
動
議
： 

決
議
向
律
師
界
及
民
眾
公
開
徵
求
提
供
有
關
言
論
自
由
及
公
務 

員
違
法
施
暴
等
案
件
，
認
有
違
法
、
不
公
之
確
定
判
決
，
彙
集 

分
析
研
判
，
整
理
成
書
，
藉
以
呼
籲
改
進
司
法
，
保
障
人
權
。 

委
請
執
行
委
員
謝
長
廷
負
責
籌
劃
。 

 


